
2019 年上海电力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招生复试工作办法 

 

一、复试组织工作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

神，为做好自动化工程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根据学校要求，结合我

院自身情况，成立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明确调剂系统选择生源操作负责人。 

本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差额复试，拟以适当比例进行复试，其中“控制科学与工

程”拟招生 40 人，“电机与电器”拟招生 30 人，“电气系统检测与控制”拟招生 30

人，“控制工程”（全日制）拟招 40人，合计计划招生 140人。 

二、 调剂生源原则 

1、满足国家分数线，包括总分和单科成绩。 

2、综合考虑考生本科专业、初试分数、初试考试专业、考试科目、本科期间奖励、

参加学科竞赛、专业特长等信息选择参加调剂复试学生。 

3、初试报考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且考英语二或数学二的考生只能申请调剂“控制工

程”专业型硕士研究生。 

4、复试前第一批调剂挑选考生截止时间为 3月 20日中午 12:00点，原则上按不少

于 1:1.3的比例挑选调剂生发放复试通知进行差额复试。 

5、调剂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 

6、我院不接受初试报考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专业考生调剂我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专业。 

三、考生报到资格审查 

复试时间定于 3月 26 日-3月 27日。考生于 3月 26日上午 8:30-11：00至自动化

工程学院（致远楼 304会议室）现场报到、资格审查，提交相应材料，复试笔试科目确

定（不能与初试科目相同）。3月 26日下午 14:00-16:00参加专业课笔试（120分），

复试期间学生自行安排体检时间。 

四、综合面试 

综合面试为 150分（含英语听力与口语、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的考察）。 

综合面试将分组进行，共分为八个小组进行，其中控制科学与工程、电机与电器、

电气系统检测与控制、控制工程各二组。时间定于 3月 27日全天，上午 8:30-11:50，

下午 13:00-20:00，每生面试时间 20分钟左右，其中英语交流时间 5分钟左右，包括公

共外语和专业外语。每个面试小组不少于 5 名教师组成，并设立组长 1 名。主要是对

外语听力与口语、专业素质和能力、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考察，包括考察大学阶段的学习

情况，对本学科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的掌握情况，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



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本学科以外的

学习、科研、社会实践等情况，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等。 

具体复试小组人员和学生分组名单、时间地点等将以复试前于 3 月 27 日上午 8:00

公布为准（四个专业综合面试地点全部在致远楼 2楼、3楼和 4楼）。 

五、录取成绩 

复试成绩由笔试和面试成绩组成，满分 270分，其中专业课笔试 120分，综合面试

150分。复试专业课笔试成绩低于 36分不能参加综合面试。 

录取成绩=初试成绩（500）+复试成绩（270）。 

将考生成绩计算汇总，形成《2019年上海电力大学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成绩总表》，

学院党政领导签字确认，上交给研招办。 

录取原则：以每个考生的录取成绩，对第一志愿考生和调剂考生进行分类由高到低

排队，按招生名额依次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在同等条件下，参考复试专业课笔试成绩，

考虑本科学校和专业。 

下列情况之一一律不予录取： 

1、政审不合格者。 

2、体检不合格者。 

3、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专业课笔试成绩低于 36分，复试总成绩低于 162分）。 

六、公布拟录取结果 

根据复试结果情况，于 3月 27日当晚或 3月 28日上午通知拟录取学生（请各位复

试考生务必保持联系方式畅通），并于 3 月 28 日在自动化工程学院三楼橱窗张贴公布

拟录取名单，以及给考生发放政审、调档公函等。 

七、复试的监督和复议 

1、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监察小组将对复试工作进行全面、有效监督、监察。 

2、学院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及上海电力大学相关文件精神，切实维护复试工作的

公平公正，对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严肃追究责任。 

3、复试工作办法、复试结果等信息应在规定时间及时公布。 

4、学院接受对复试有异议者的投诉或申诉。对投诉或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由

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人员进行复议。 

学院招生期间监督和申诉电话：35303284 

邮箱：shiepauto@163.com 

八、其他未尽事宜均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自动化工程学院 

2019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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